
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热点问答

1.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否需要缴

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

答：保障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

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缴

纳的资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不属于征收

对象，无需缴纳保障金。

2.问：申请注销的用人单位是否需要缴纳保障金？

答：用人单位注销税务登记，无需缴纳当年度保障金，

需缴纳上一年度保障金。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在

每年 6月 30日前如实向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年

审。未在规定时限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税务机

关按照当地已公布的最新社会平均工资标准执行相关优惠

政策征收保障金。

3.问：用人单位存在总分支机构如何申报年审和申报缴

费？

答：用人单位存在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由发放工资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的机构负责向所在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申报年审，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

4.问：劳务派遣形式用工，如何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或者缴纳保障金的义务？

答：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应当由派遣单位履行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或者缴纳保障金的义务。无论是否由用工

单位直接发放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或代缴社会保险，派

遣职工均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派遣单位的工资总额

要包含用工单位所支付的派遣职工工资。

5．问：实习（见习）生是否计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

数？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支

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不计入工资总额。因

此，如果实习（见习）生属于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不

计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如果实习（见习）生为非在校

生，计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6.问：聘用外籍员工、港澳台员工、离退休人员、临时

工等是否计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及粤

财社〔2017〕51号文件规定，用人单位聘用外籍员工、港

澳台员工、离退休人员、临时工，包括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



订立劳动合同人员（如使用的农村户籍人员）、处于试用期

人员、编制外招用人员、派往外单位工作（工资仍由本单位

发放的人员，如挂职锻炼、外派工作）等的工资均计入工资

总额，以上人员均计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7.问：工资总额计算起止时间如何确定？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

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

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

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因此，用人单位工资总额的计算为年

审年度1月-12月期间实际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

8.问：工资总额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

资总额是各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根据有关

规定支付的工资，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

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

资总额的计算范围。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1）计

时工资；（2）计件工资；（3）奖金；（4）津贴和补贴；（5）

加班加点工资；（6）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9.问：工资总额不包括的项目有哪些？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下列

各项不列入工资总额的范围：

（1）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颁发的发明创造奖、



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

进奖以及支付给运动员、教练员的奖金；

（2）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各项费用；

（3）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

（4）劳动保护的各项支出；

（5）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

（6）出差伙食补助费、误餐补助、调动工作的旅费和

安家费；

（7）对自带工具、牲畜来企业工作职工所支付的工具、

牲畜等的补偿费用；

（8）实行租赁经营单位的承租人的风险性补偿收入；

（9）对购买本企业股票和债券的职工所支付的股息（包

括股金分红）和利息；

（10）劳动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由企业支付的医

疗补助费、生活补助费等；

（11）因录用临时工而在工资以外向提供劳动力单位支

付的手续费或管理费；

（12）支付给家庭工人的加工费和按加工订货办法支付

给承包单位的发包费用；

（13）支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

（14）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

10.问：社会保险等相关费用是否计入工资总额？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及国

家统计局的相关解释，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

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个人所得税、水费、

电费、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全部计入

工资总额。

11.问：交通补贴、私车公用补贴是否计入工资总额？

答：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

资制度改革后统计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统字〔1994〕37号）

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后，原统计在

保险福利费用中的洗理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已纳入工

资总额，因此对企业工资总额的统计口径作适当调整，从

1994年起企业的洗理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一律计入

工资总额中“津贴和补贴”中的津贴项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 1999年劳动统计年报新增

指标解释及问题解答的通知》（国统办字〔1999〕106号）

规定，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的现金和实物，只要属于劳动报

酬性质并且现行统计制度未明确规定不统计为工资的都应

作为工资统计。单位所发放的私车公用补贴是因人因岗位而

不同，既具有岗位津贴的性质，也有交通补贴的性质，应当

计入工资总额统计。

12.问：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办理年审是否需

要提供《居住证》？



答：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办理年审时只需按

要求提供与本地户籍残疾人同样的资料，无需另外提供《居

住证》，残疾人就业人数的计算标准与本地户籍残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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